本場植生牆徵求文件：

1、 地點：本場推廣課大樓與環境課大樓間之擋土牆。
2、 預算：新台幣29萬元。
3、 履約期限：決標次日起12日內完成履約。
四、採用垂植植生系統，分三區，每區高316公分，寬300公分（以現場為準），三區須為不同植生牆系統以兼具教育及試驗功能。

五、不論那一套系統架構須固定於垂直牆面，且具管路給水系統以利澆水及確保植物存活。

六、左右兩區須包含植物，以現場環境選擇適合的植物種類，每區須有至少4種不同植物排列形成圖形，不同區之植物種類可重覆。
七、中間一區不含植物，由本場自行佈置。
八、本植生牆系統及植物排列方式須符合本場農民日主題：都市綠美化及種苗生產。

九、編排格式：以中文，由左至右橫式繕打，A4紙張（如大於A4紙張，得摺疊成A4尺寸），裝訂線在左側。

十、企劃書撰寫內容：依評分表所載評分項目及上述規格內容製作。
十一、評審程序：

（一）基本資格審查不合格之廠商，不得參加服務建議書審查。
（二）由本場成立之評審小組，審查委員就各審查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彙整合計所有審查委員評比各廠商之序位，以合計值最低且評分平均分數達70分者為符合本場需要廠商，投標廠商評分平均分數若皆未達70分者，以廢標方式辦理。
（三）符合本場需要廠商取得與本場議價權利，符合本場需要廠商在二家以上者，以標價低者取得議價權，若價格仍再相同，則抽籤定之。












